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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被害预防是一种以被害人或潜在被害人为视角的犯罪预防。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理论的有机组成, 也是预

防犯罪的有效手段。被害预防是在分析犯罪被害因素, 总结被害规律的基础上来实现预防犯罪的。犯罪被害因素有被害社

会因素、被害时空因素和被害人主体因素, 其中被害人主体因素是对犯罪最起作用的因素。被害预防的路径是: 被害预防意

识的培养; 建立被害人过错责任追究机制和被害人补偿制度等法律制度; 组建被害预防的专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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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对犯罪与被害互动关系的研究, 开辟了从被害

人角度研究预防犯罪的新途径 ) ) ) 被害预防。被害预防是

指社会和个体为避免遭受犯罪侵害、防止被害现象的产生而

采取的一切阻遏、减少被害可能性的对策 [1] , 它以被害人和

潜在的被害人为视角,以如何减少被害的机会, 避免实际的

被害为基点去探求预防犯罪的措施。预防被害强调的是如

何从个人主体的角度去减少被害的可能性或机率,从而实现

避免被侵害。其主旨是增强被害人的自我防范意识,克服被

害人或潜在被害人自身存在的不良状态,增强抗御犯罪的能

力, 从而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 有效地节约公共资源和社

会成本。

一  犯罪被害预防的价值

被害预防是犯罪预防理论的有机组成,在整个犯罪防治

对策系统中, 犯罪预防和被害预防是两条并行的相互补充的

防范路径。通过分析犯罪的发生原因和发展过程, 不难发

现: 在犯罪过程中,犯罪的加害人和被害人总是处于相对独

立而又相互作用的状态。被害人自身的人身特性,被害人在

犯罪过程中及事后的言论、心态和行为, 对犯罪行为的实施

与否、完成效应以及犯罪的实际危害程度,被害人自身创伤

的恢复以及因犯罪所导致的社会风气的混乱,都具有直接的

影响。通常犯罪的减少也意味着被害的减少,那么逆向思维

一下, 如果能有效地从被害人这一方预防被害, 也就能相应

地控制犯罪的发生。被害预防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从被害

人和潜在被害人一方入手, 注重对被害人主动发现并自觉避

免或减轻自身易遭被害的各种机缘 ,不仅避免被害、再次被

害和重复被害, 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犯罪所引发的负

面社会效应,从而相应地起到遏制犯罪的作用。

犯罪被害预防是预防犯罪的有效手段。长期以来, 各种

从犯罪人角度出发的预防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这是由

于近百年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犯罪行为或犯罪分子本身,

而没有对被害人给以应有的注意, 轻视被害人防范的可能

性 [ 2]。而被害预防有着传统的犯罪预防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主要表现在:其一, 犯罪被害对象易被把握。犯罪被害对象

有时也称犯罪易被害群体。这类人所处的状态, 比如年龄、

性别、社会地位、婚姻状况等以及与这种状态相适应的生活

方式、行为特征都可能成为易于被害的原因, 其中, 生活方

式、行为特征等主观方面是可以通过人们自身努力加以改变

和把握的。其二,易被害环境的易把握性。易被害空间即被

害人或潜在被害人容易受到犯罪侵害的地点, 它因犯罪种类

的不同而有所变化; 易被害时间则是指被害时间的多发时

间。人们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活动规律, 犯罪人总是选

择他们认为最为有利的时间和空间犯罪,因此, 掌握各类型

犯罪发生的时间规律和地域分布, 潜在被害人就可以适当地

调整自己的活动时间和空间,国家和社会也可以据此改变某

些案件高发区域的环境条件,以减少或免除犯罪人的犯罪机

会。

当然,上述犯罪被害预防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性, 并

非要否定传统的犯罪预防,而旨在说明被害预防在预防犯罪

中的应有地位。特别是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阶段, 社会情况

纷繁复杂,人员流动量剧增,流动速度加快, 便捷的交通和通

讯,高科技的应用无处不在。这一切都有可能为犯罪活动提

供更多机会,成为犯罪实施的条件, 这种条件有相当一部分

是被害人有意无意提供的。因此, 倡导并加强以减少犯罪机



会和条件的犯罪被害预防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 3]。

二  犯罪被害预防视野中的被害因素

学界对犯罪被害因素并没有统一的分类。有的学者把

被害人的特性分为人口统计学特性、人格特性和生活方式特

性 [ 4] ; 有的学者认为是被害人主体因素、社会因素以及被害

条件 [ 5]。这主要是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同而已, 在理论上并不

存在实质性的争议。笔者认为犯罪被害因素主要可分为被

害社会因素、被害时空因素和被害人主体因素三个方面。被

害社会因素就是通过国家政策、法律制度和社会道德的作用

使社会处于某种状态之中,并对犯罪产生影响。犯罪被害的

时空因素也称为犯罪被害的物质因素。犯罪是人在一定时

间和空间范围内的行为表现, 时间和空间就是其存在的物质

表现形式, 必然对犯罪产生影响。被害人主体因素是指被害

人自身存在的诱发犯罪人实施加害行为的一种诱惑和刺激

因素, 它可以分为主观因素和非主观因素。

犯罪被害人的主观因素主要表现为被害人的过失。司

法实践中, 我们不排除有些被害人遭受侵害, 是自身主动追

求的结果, 即犯罪是被害人故意行为造成的。但毕竟在现实

生活中, 故意被害的情况极为罕见,很少有人希望或者放任

自己被侵害。所以本文只就被害人过失方面进行论述。被

害人过失集中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 诱发型。它是指

被害人过失诱使没有犯意的人加害于己。这主要有挑拨引

诱行为、家庭暴力行为和先行违法犯罪行为。挑拨引诱行为

通常是指行为人搬弄是非, 引起纠纷而导致被侵害, 如举止

轻佻放荡、嘲讽言辞、恶语相向、蔑视的言行、炫耀武力等等。

家庭暴力案件往往表现为一方不堪忍受另一方的家庭暴力

而杀害或伤害对方。先行违法犯罪行为是指被害人为了达

到一个目的而对另一个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结果反而被对

方所侵害, 由原来的加害人变成了被害人。第二, 促进型。

它是指被害人过失促使已有犯意的人加害于己或者只有轻

侵害意图转变为严重侵害于己。如盗窃案通常是由于被害

人对自己的财物疏于管理,给某些犯罪人以犯罪的机会。第

三, 容忍、放纵型。它是指由于被害人的屈从于对方的某种

压力而导致自己被侵害。当然,这种容忍和放纵是故意的,

但是对自己遭受侵害是过失的。比如,某女子受迫于男子淫

威, 不敢报警和反抗, 因而遭受长期的凌辱和侵害。犯罪分

子就是抓住被害人不敢反抗的弱点,才实施犯罪行为的。

被害人非主观因素是指被害人身上存在的、方便于犯罪

实施的客观的事实因素, 它包括被害人生理因素、职业因素

和经济状况、婚姻状况等其他客观因素。 ( 1)生理因素。生

理因素是对生命活动和机能有影响的元素, 如年龄、性别等

等。就年龄而言, 被害人的年龄与本人的生理、心理成熟的

程度和身体发育程度有很大的关系,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担当

着不同的社会角色, 与人发生冲突进而受害的机会也不一

样 [ 6]。一般情况下, 处于婴、幼、童年时期的人由于生理和心

理发育尚未成熟, 处于被监护的情况下, 谈不上有什么社交

关系, 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所以很少成为暴力、诈骗犯罪的

受害者。但是由于他们体力和智力方面的弱点而使他们容

易成为虐待犯罪和拐骗犯罪的受害者;而青少年社会经验欠

缺,人生观、道德观尚处形成阶段, 判断能力欠缺, 内心充满

好奇心且善模仿、喜欢表现自己等原因,在杀人、伤害、强奸、

抢劫等案件的受害者当中居多; 青壮年一般都成家立业, 社

会交际相对增多,成为各类犯罪的受害几率也相对增大; 老

年人体力减弱,智力衰退 ,反应迟钝, 他们会逐渐退出社交圈

子,所以较少受到暴力犯罪的侵害, 但是容易成为诈骗犯罪

的受害人。就性别而言,男女之间存在体质和社会角色方面

的差异,所占不同类型犯罪被害人的比例也不同。女性体质

柔弱,缺乏力量, 而易遭到性侵害; 社会角色上, 男性体质和

性格决定了其在社会上的活动更频繁, 也更容易使自己暴露

在危险环境之中,因此与人发生冲突的机会也就多, 招致被

害的可能性比女性大 [ 6]。 ( 2)职业因素。职业因素是指与

被害人受害有关系的不同类型的职业, 比如农民、工人、职

员、个体户、无业人员、军人等等。当然 ,社会上职业种类繁

多,难以把它们全部归类列举出来 [ 7]。职业与人们所受教育

的程度有一定关系的,通常认为文化素质高的人从事白领工

作的较多,文化素质较低的人从事蓝领工作的较多。文化层

次不高的人知识面相对狭窄, 容易被犯罪分子所诓骗, 而且

所接触的人素质也相对低,这些人中有犯罪危险的人也相对

多;文化层次较高的人, 拥有更多的智力资源, 考虑问题较为

周到,而且与文化素质低的人接触的机会较少, 所以受害的

可能性也较少。 ( 3 )其他客观因素。它是指除了上述两种

因素以外的经济、婚姻状况。就经济状况而言, 经济地位较

高的人拥有的财富多, 接触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多,

所以在处理与别人的矛盾时, 可以利用的资源也就多, 选择

解决问题的渠道也就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很好地保护

自己。就婚姻状况而言, 已婚者由于有了家室, 家庭人员之

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对他们起着约束作用, 在家的时间多,

外出的时间要少。而未婚者、离婚者缺乏相对稳定的社会关

系,与社会接触要较多, 具有被害的可能性就大些, 尤其是为

暴力犯罪侵害的比率更高 [6]。

综上所述,犯罪被害因素主要可分为被害社会因素、被

害时空因素和被害人主体因素三个方面。犯罪被害因素是

研究犯罪被害预防基础, 分析被害因素, 明晰犯罪被害因素

在犯罪被害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总结被害规律, 有利于更好

地实现被害预防。

三  犯罪被害预防的路径

每一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实际上都有被害因素综合的作

用,所以我们在进行被害预防的时候不能割裂各种因素的相

互联系。被害预防要从各种被害因素有机联系的整体性上

来把握。

(一 )被害预防意识的培养

被害预防意识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 在对可能遭受不

法侵害及严重后果认识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一种警觉性 [ 8]。

有学者指出,许多人存在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 认为洁身自

好,不会成为犯罪行为的被害者, 放松了警惕性。而正是这

种被害意识的缺乏, 给犯罪者提供了实施犯罪的机会和条

件。有的犯罪者屡屡得手, 并非其作案手段高明, 而是他有

机可乘。这种机会恰恰是被害者方面提供的 [9]。被害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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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其实就是让自己了解罪犯规律 ,减低被害倾向, 减少被

害因素。预防被害意识是一种自我觉醒和习惯。近年来, 由

于社会宣传力度的加强以及民众对身边触目惊心案件的感

悟, 防范犯罪侵害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还不够。比

如, 预防熟人犯罪的意识不强, 有很多盗窃、强奸案件就是犯

罪人利用被害人的这种麻痹思想作案的。需要指出的是, 面

对危险, 采取适当的策略和手段, 也是具有良好防范意识的

表现。如果遭受侵害, 放弃反抗,就没有了避免被害的希望;

拼死反抗, 往往会加重被害程度。

培养被害预防的意识关键就是要加强被害教育。以减

少 /被害性0为宗旨的被害教育是实现被害预防最基本的措

施和前提, 也是阻却行为人由 /被害 0向 /加害0转化的重要

手段。被害人遭到犯罪侵害后若未能及时获得安抚和心理

疏导, 如未追究犯罪人的责任, 被害人没有得到应得的经济

补偿等, 势必会产生怨恨心理, 采取 /以牙还牙0的报复行为

来获得满足感。因此, 国家要有效地控制犯罪, 除了对犯罪

人采取刑罚措施、给被害人一定的补偿外,还应实施被害教

育, 避免被害人向犯罪人转化。被害教育还是实现群防群治

的有效途径。被害教育的实质是通过教育改变人们对犯罪

预防的错误认识, 使每个公民都认识到自己在预防犯罪中的

责任。通过被害教育, 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实现群防

群治。如果人们不了解被害预防, 或者漠视被害预防,就难

以有效地进行被害预防。大多数未遭受过侵害的人,总觉得

自己与被害无关, 所以对被害因素和避免被害方式知之甚

少。因此, 国家应提倡对被害问题进行研究, 并通过有效的

方式进行被害预防安全意识宣传,不定期地对特定的人群通

过以案说法, 采取正面教育和警示教育等方式, 让公民知晓

易于发生犯罪的时间和地点以及犯罪的类型,以便公民在生

活中有意调整自己的言行举止以防被害。

(二 )犯罪被害预防的法律制度建设

加强被害预防的法律制度建设,形成被害预防的法制体

系, 对树立被害预防的权威性、严肃性、有效性和影响力均具

有积极作用。

第一, 建立被害人过错责任追究机制。侦破一个刑事案

件, 人们只重视对罪犯的惩罚, 而忽视了对被害人责任的追

究。所以, 有些被害人 /好了伤疤忘了痛0, 觉得这样的情况

不会第二次在自己身上出现, 其他人心里更是没有被害人责

任意识。因此, 建立被害人过错责任分析机制实有必要。建

立被害人过错责任机制, 就是通过立法的形式对被害人的责

任问题加以规定, 在被害人有责任的情况下, 相应减轻对犯

罪人的刑罚责任的一种制度。追究被害人的责任,不是对弱

者落井下石, 而是通过一定的规制,让被害人承担起属于自

己的那份责任 [ 10] 97帮助他们分析被犯罪侵害的主观原因, 增

强被害人过错责任感, 吸取教训,以防再次被害。同时, 也能

让广大民众从中吸取教训,防患于未然。这对于我们建立以

被害人为中心的被害预防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二, 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犯罪被害人是伴随着犯罪

而存在的规模庞大的社会松散群体,他们分布于社会的各个

阶层和行业, 涉及到千万个家庭。随着犯罪问题的日趋严

重,犯罪被害人问题遂成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但长期以

来,在 /罪犯本位0价值追求的影响下, 犯罪人的人权得到了

很大的改善,而处于刑事诉讼另一极的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却

未引起社会足够的关注, 使他们背上了社会、精神和经济的

额外负担,逐渐成为 /被刑事司法遗忘的人0 [ 11]。因此, 建立

被害人补偿制度,以立法的方式对补偿的原则、对象、范围和

数额等进行明确规定, 使犯罪被害人保护制度具有权威性、

统一性和明确性,切实做到对犯罪人、被害人的权益同等关

注与尊重,以此实现二者权益的平衡, 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

的现实问题 [ 10] 96。惩罚犯罪人和抚慰被害人是实现社会公

正的两个方面,刑法对犯罪者的惩处, 虽然保护了被害人的

法益,但对于绝大多数的被害人来说, 其遭受的物质和精神

损失是无法得到弥补的。因此,确立犯罪被害人的国家补偿

成为刑事政策之必需 [ 12]。

第三,完善对被害人的立法保护。目前, 被害人保护方

面存在立法缺陷。其一,刑诉法没有对被害人的概念和范围

予以界定,使得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存在大量

的缺陷。最高人民法院5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

规定6将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界定为 /因人身权

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

而遭受物质损失的人0, 从而将大量的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

自然人以及单位排除在被害人之外, 阻断了他们通过诉讼主

张权利的途径。其二,刑诉法仅规定对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

失进行赔偿,而没有将精神损害列入赔偿范围, 造成了对被

害人的人权保护的欠缺。我国民法通则已经把民事损害赔

偿的范围扩大到精神损害赔偿,这与我国宪法对人格尊严的

保护精神是一致的, 但这一精神在刑事法律中却没得到体

现,立法不协调。其三, 刑诉法没有对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

的规定,造成被害人与被告人在司法救济问题上权利的不平

等。从司法实践看,有相当数量的刑事被害人由于生理上、

知识上、智力上以及经济上的原因, 迫切需要司法救济和社

会援助,由于立法上的缺陷而无法获得 [ 13]。

第四,完善对弱势群体的立法保护。 /弱势群体 0是对

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理健康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的人

群的总称。具体包括: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失业

人员、进城务工人员以及在押人员。由于经济、身体、生理、

心理或者其他社会原因而处于弱势地位, 他们较为容易成为

犯罪侵害的对象,例如: 未成年人、老年人和妇女容易遭受遗

弃、虐待、家庭暴力的侵害; 失业者在经济实力上处于劣势,

进城务工人员由于城乡体制分割而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在

押人员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使之处于可能被监管人员虐待的

境地。弱势群体被害人在遭受侵害后, 其权益如果得不到法

律的保护,他们往往会陷入生活的困境当中, 从而加深了他

们的受害的程度,相当于遭受了第二次的被害。所以从保护

人权和被害预防角度出发,完善对弱势群体的立法保护是十

分必要的。

(三 )组建犯罪被害预防的专门机构

组建被害预防的专门机构是建立犯罪被害预防长效机

制的关键环节。到目前为此,我国还没有专门的犯罪被害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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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的官方机构, 主要还是依靠立法、司法、行政等机构和单位

在实际工作当中各自为战地展开被害预防。如果在全国范

围内设立各级犯罪被害预防的官方机构,就会使被害预防工

作更具有针对性、连续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另外 ,设立被害

预防的民间机构也是必要的。犯罪被害研究协会可作为被

害预防的民间机构, 它是自治性质的、不属于国家官方机构

的群众团体, 其组成人员来自各行业的专业和非专业人士。

在此基础上, 需组建被害预防地域网络, 以若干个相邻的自

然村、社区组成被害预防片区, 加强信息交流与合作,提高被

害预防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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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alue and the Path to Prevention of being K illed and Injured

TAN Zhi- jun, TANG Zh i- hua

(X iang tan University, X iang tan 411105, China )

Abstrac t:  P revention of being k illed and injured is a theoryw ith ang le of v iew from v ictim s or potentia l v ictim s. It is the organ ic

composition of the c rim e prevention theory, and a lso an effec tivem eans of cr im e prevention. The theo ry rea lizes the a im of crim e pre-

ven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cr im e v ictim factors and summarizing the ru les o f be ing in jured. The factors wh ich m ake one to be

crim e v ictim invo lve three aspec ts: so cia l facto rs, space and time fac to rs, the v ictim body facto rs o fwh ich v ictim body factors playm ore

im po rtant ro le in crim e. Them easures of prevention o f be ing killed and in jured are: cu ltiva ting v ictim precaution consc iousness; estab-

lish ing the v ictim fau lt respons ibility m echanism and the v ic tim com pensation system; setting up spec ialized agencies responsib le fo r

prevention of be ing k illed and inju red.

K ey words:  prevention of being killed and inju red;  facto rs of be ing in jured;  v ictim fau lt responsib ility;  v ictim compen-

s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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